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关于
[bookmark: _GoBack]对拉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
《拉萨市塑料购物袋管理条例》
的审查报告
——2021年3月31日在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西藏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雷书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拉萨市塑料购物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0年1月10日由拉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2021年3月16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召开第50次委员会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西藏自治区立法条例》的规定，对《条例》的内容进行了合法性审查。法制委员会认为，《条例》的内容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不相抵触，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查并予以批准。
